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

锅炉安装、改造单位资格许可鉴定评审
协     议     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

根据 TSG G3001-2004《锅炉安装改造单位监督管理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签订关于锅炉安装、改造单位资格许可审查协议如下：

一、甲方约请乙方，对甲方是否满足相关国家规定、具备   级锅炉安装改造的基本条件进行鉴定评审。

二、乙方接受甲方约请，组织评审组在上述期限内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行政规章、安全技术规范和相关引用标准的要求，对甲方的锅炉安装、改造条件是否满足要求进行鉴定评审，并在鉴定评审工作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向审批机关提交鉴定评审报告。

三、乙方委派的鉴定评审组在评审过程中，必须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便民高效的原则，为甲方提供鉴定评审基本程序的说明，并按鉴定评审基本程序进行工作。鉴定评审期间尊重甲方的安排，遵守甲方的安全管理制度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对甲方的评审资料有保密义务。

四、甲方应按鉴定评审程序的要求，为乙方提供必要的资质证明文件、技术文件、技术资料及有关的证明材料、评估场地及其它必要的条件，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五、甲方在本协议签订时向乙方缴纳鉴定评审费         元整。

六、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
2006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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